
附件 3 
 

 

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

立書人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於向╴╴╴╴╴╴╴(以下簡稱 

貴行)辦理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之特定目的範圍內提供予     

貴行之個人資料，除仍依貴行「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 

第一項告知義務事項及其附表」辦理外，並同意貴行於「113

年度高雄市政府青年局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利息補貼實施

計畫」特定目的內，提供予高雄市政府青年局蒐集、處理及利

用。 

 

 

 

 

立 書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身 分 證 字 號： 

住       址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
